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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社会呼唤发展

社会化老年服务体系

杨宗传

　　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服务体系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。我国的传统养老方式是分散的

家庭养老, 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, 手工劳动向

现代化生产发展, 自然经济向商品化经济过渡,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, 老年生活

服务方式将逐渐发生变化。我国老年人目前基本上是分散在家庭养老, 老年人的个人生活基本

上是由老年人自己及家庭成员照料, 但社会化服务已开始逐渐增长,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

济高速发展, 社会化服务将成为老年人安度幸福晚年的重要方面。

一、老年人生活服务在老年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现状

养老或老年保障体系包括老年人的经济供给、医疗保证、居住方式、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

等方面, 归纳起来可划分为两大部分, 一是养老的经济来源, 即老年人的食、衣、住、行、医和学

习、文娱、体育等物质、文化生活方面的费用是否有保障及由谁提供; 二是老年人的食、衣、住、

行、医和学习、文娱、体育等物质、文化生活由谁提供服务, 即老年生活服务保障。经济来源是老

年人安度幸福晚年的物质基础, 是老年保障的基本方面。所以, 任何社会的老年保障制度都是

依据社会生产力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制定养老费的标准及提供方式。但老年人

要晚年生活幸福仅有经济保障是不行的, 还需要社会和家庭提供各种劳务方面的帮助。

11 老年人生活服务是晚年生活的重要保证。老年人有其特殊情况及特殊需要。人的生理

机能一般进入中年后开始逐渐衰退, 到 60 岁左右大多数人个人生活都能自理, 但有些较重的

家务劳动需要人帮助; 老年人一般抗菌能力较弱, 患病率较高 (据科学家发现,65 岁以上的老

年人中,86% 患有慢性疾病①) , 平时生活都能自理, 在患病时需要人帮助和护理; 人体生理老

化是一个渐进过程, 老年人从个人生活基本能自理, 到部分不能自理, 到只能半自理, 到基本不

能自理也是逐渐变化的过程, 因此对家庭和社会产生生活服务的需求也是渐增的; 据我们多次

调查, 老年人口中一般有 3～ 5% 的个人生活基本不能自理, 即基本上需要人帮助; 我国当前家

庭生活现代化进程发展较快, 家用电器及各种高档家俱的使用逐渐普及, 由于老年人多数文化

水平较低或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弱, 需要人帮助。此外, 老年人还有参加各种文化、保健及社会活

动方面的需求, 还有人际交往、聊天等方面的需求都需要人帮助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, 老年人在

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方面离开了家人和社会的生活照料、护理和精神慰藉, 不可能有真正

的幸福晚年。所以, 对老年人的生活服务是老年保障的重要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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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服务基本上是由老年人自己和家庭成员承担。据 1992 年在全

国城乡的抽样调查, 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服务方面, 基本上是由自我照料和家庭成员照料, 由

养老机构、居委会、村委会、志愿人员、朋友邻居和保姆等社会服务的比例极少。如在穿衣、吃

饭、洗澡和上厕所方面由自我照料者分别占 96163%、98114%、94161% 和 96170%; 在做饭、洗

衣、料理家务和购物方面由自我服务者分别占 39141%、39135%、37197% 和 38153%。在由他

人服务者总数中, 由家庭服务者, 前 4 项分别占 90198%、90109%、91142% 和 90103%, 后 4

项, 分别占 98142%、98118%、98176%、98172%; 由社会服务者, 前 4 项分别仅占 9102%、

9191%、8158% 和 9197%; 后 4 项更少, 只占 1158%、1182%、1124 和 1128%。②在调查中, 以上

8 项的选择是根据老年人主要由谁服务而确定的, 在那些选择了主要是自我服务或家庭某一

成员服务的老人中, 还有时或有不少项目是由社会服务; 另外, 老年人的所在单位和地区还经

常安排、组织老年人参加老年大学学习、参加老年活动中心活动、参加体育保健活动, 以及参

观、旅游、医疗护理和一些临时性的服务, 这些都是老年生活服务社会化的重要内容, 是今后老

年生活服务社会化的重要方面。所以, 虽然我国目前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老年生活服务

方面是以家庭服务为主, 以社会服务为辅, 但实际老年社会服务的比例远不只百分之几。

31 当前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及设施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。由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

方式日益向现代化、社会化发展, 老年人生活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, 而目前我国老

年服务机构、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服务项目大大落后于老年人的实际需要。1995 年北京市老

龄委和老年学会进行的一次“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养老与社会化服务”的调查, 有 1819% 的老

年人、714% 的子女认为需要托老所, 而目前实际接受托老所服务的仅占被调查人数的 015%;

需要传授保健知识、家庭病床和定期体检等服务者分别为 3618%、4214% 和 5718%, 而实际接

受该项服务者分别仅为 913%、1416% 和 2716%; 需要老年饭桌 (盒饭) 服务者为 1319%, 已接

受服务者仅为 017%; 需要志愿者服务和热线资询电话服务者为 2612% 和 1714%, 而已接受

服务者仅为 118% 和 018%; 需要老年应急服务者为 4511%, 而已接受服务者仅为 410%; 需要

入户家务料理 (收费) 为 1817%, 已接受服务者仅为 312%。③表明现有的老年社会化服务与老

年人的实际需求差距很大, 需要大力发展。

二、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及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生活服务体系的影响

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, 是目前和今后半个多世纪各国的共同趋势, 中国人口

老龄化速度将发展更快。中国由于人口再生产类型急速从高出生率—低死亡率—高自然增长

率向低出生率—低死亡率—低自然增长率转变, 一方面使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, 使老年抚养

系数迅速上升, 高龄老人快速增长; 另方面使家庭规模和结构迅速变化, 使家庭养老功能减弱。

中国 1964 年人口普查,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6108%,1990 年上升为 8158%, 老年

人从 4225 万上升到 9697 万,26 年增长了 113 倍; 据预测到 2025 年将增长到 2181 亿,35 年

增长 119 倍。因此, 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服务需求, 即使按目前的水平不提高, 也要增长近

2 倍。人口老龄化还从以下 3 个方面影响老年生活服务体系:

11 人口老龄化使老年抚养系数成倍上升。中国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, 引起了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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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劳动力人口供养的老年人比例上升, 使老年人对生活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。由于 70 年代前

高出生率的影响, 在本世纪末, 虽然人口老龄化有较大提高, 但对总抚养比影响不大, 老年抚养

比也增长不多, 如 1964 年、1982 年和 1990 年三次人口普查, 劳动力人口 (15—59 岁)负担的老

年人口 (60 岁及以上人口) 分别为 1114%、1310% 和 1315%, 据预测 2000 年也只有 16%,36

年只提高了 416 个百分点, 但到 2025 和 2050 年就分别上升为 29% 和 48%, 即从 1990 年到

2025 年的 35 年中上升了 1115 倍; 到 2050 年将上升 2156 倍。说明从全社会看, 需要在个人生

活上给予帮助的老年人愈来愈多, 而能够提供帮助的中青年人所占比例愈来愈少, 目前是七个

半劳动年龄人口负担一个老年人口, 到 50 年后是两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一个老年人口 (虽然

今后劳动年龄人口的上限会逐渐提高, 但由于其下限——实际就业年龄也会逐渐提高, 所以,

两个在职人口负担一个老年人口的状况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)。

21 人口老龄化使个人生活需要他人帮助的老年人增多。老年人的年龄愈高其生活自理能

力愈低, 需要人帮助的比例也就愈高。1992 年在全国部分城市的调查, 个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

或部分不能自理者, 在穿衣方面,60 —64 岁老人只占 113%, 而 80—84 岁者占 1214%,85 岁及

以上者为 1915%; 在吃饭方面, 三个年龄组分别为 019%、415% 和 1019%; 在洗澡方面, 三个

年龄组分别为 216%、2217% 和 3318%; 在上厕所方面, 三个年龄组分别为 118%、1116% 和

2015%。④说明高龄老人愈多, 需要家庭和社会帮助的老年人也就愈多。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

化, 不仅是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愈高, 而且是高龄老人数量愈多, 比例愈高。据 1964 年、

1982 年和 1990 年人口普查,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为

413%、616% 和 719%, 其人数分别为 181 万、505 万和 768 万。1990 年比 1964 年增长了 312

倍。据预测到 2025 年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 3091 万。即在生活上需要更多帮助的高龄老人

比目前又增长了 3 倍。表明人口愈老化, 老年生活服务对家庭和社会的需求愈大。

31 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影响家庭供养老年人的功能减弱, 使老年生活服务对社会的需

求增加。我国传统的家庭规模较大, 而且多是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, 其供养老人的功能较强。人

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及经济、社会的发展加速了家庭规模向小型化转变和家庭结构方面核心

家庭比例上升的趋势。小家庭和核心家庭较传统的家庭供养老人的功能明显减弱。我国过去

一般是几对夫妇供养一对老人, 根据我国目前控制人口的政策, 今后一般只能是一对夫妇供养

一对或两对及以上老人 (再过四五十年一对年轻夫妇有些可能会有 4 位父母和 8 位祖父母) ,

而且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,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劳动就业政策和人口流动政策的发

展变化, 两代人异地而居的现象会相当多, 因此, 客观上要求社会化养老事业的相应发展。

三、社会经济发展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冲击

11 社会经济发展削弱了家庭子女的养老功能。近 20 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, 经济

体制有较大变革, 客观上削弱了子女在家庭的养老功能, 要求加速老年生活服务社会化的发

展。首先, 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, 劳动力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, 中青年人个人精

力在事业发展上的投入增多, 在家照料老人的时间相应减少。其次, 市场经济的发展, 劳动就业

制度的变革, 劳动力在地区之间、部门和单位之间流动增多, 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、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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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较多, 与老年人分居的时间较长, 老年生活服务社会化的需求更迫切。再次, 农村商品经济的

发展, 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, 农业劳动者采购生产资料、推销农产品等活动与社会联系增多, 家

务劳动时间减少。第四,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, 农村劳动者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不断增长, 改变

了农村中青年人常年不离村、不离土、不离家的状况, 因此使中青年子女在家为老年人生活提

供服务的机率减少。

21 生活方式、家务劳动日趋商品化、现代化、社会化。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是建立在

生产力低下的家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, 现在这种基础已发生了大的改变。在城市已

基本上进入了大工业社会, 社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, 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现代化水平有很大提

高; 多数农村生产力水平也已有较大提高, 工业、交通运输业、商品流通已有一定发展, 农业生

产条件已有较大改善, 农产品商品率有一定提高, 市场经济及文化科技都有一定发展。随着社

会生产力的大发展, 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,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, 人们的生

活条件、生活方式的商品化、现代化、社会化的因素已不是少数人的梦想, 而逐渐成为多数人追

求、模仿、实践的社会潮流。家庭生活商品化 (在吃、穿、用方面, 过去多是买原材料回家加工, 现

在多是买制成品回来使用) , 家务劳动现代化、社会化日趋增长。因此, 老年人虽多是分散在家

庭养老, 但他们家庭生活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, 加上他们有许多不同于中青年人的特殊需要,

要求社区有日益增多的商品化服务和志愿者义务服务。

31 传统养老的思想基础已逐渐淡化。中国数千年以来, 家庭既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和分

配的经济单位, 又是承担养老抚幼的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实体, 它具有生产、分配、交

换、消费、传授知识和抚幼、养老等多种功能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功能不断发生变化 , 在手

工劳动的小作坊及小生产的农耕社会中, 老年人掌握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经验对家庭经济及子

孙后辈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, 子女只有继承父辈的农业基本生产资料——耕地, 才能发展

家庭经济; 同时, 学习和继承老一辈的生产经验, 是自己从事生产劳动、发展经济的关健。所以,

经济基础决定了子女对父辈的依赖性及敬老养老的必然性。现在耕地已不属家庭私有, 青年农

民要成为种田能手主要靠学习科学技术。在现代社会, 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, 知识量、信息量爆

炸式增长, 生产关系、上层建筑不断变革, 子女对父母这两方面的继承, 在个人发展上的影响已

愈来愈减弱。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, 劳动者 (包括老年人和青年人)与社会的联系愈来愈加强。

因此, 我国传统养老的思想基础受到很大冲击, 养儿防老, 天伦之乐及反哺等观念和习俗已逐

渐淡化。而且随着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大潮鱼龙混杂, 不尊敬、遗弃、甚致虐待老人的现象有

上升趋势。需要加强立法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, 加强社区老年服务机构和老年服务设施建设, 根

据社会经济发展和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开办各种老年服务项目, 发展社会化老年服务体系。

注释:

①《文摘报》,1997 —3—30

②④根据中国年龄科学研究中心编《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汇编》计算, 北京, 华龄出版社,1994 。

③张恺悌: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养老与社会化服务》, 载《全国社会保障研究通讯》,1996 (6) ,3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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